
孩次递进比及其在中国

人口分析中的应用
解振明

本世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给困难重重的人口控制又增添了一份

困难，人口的年龄结构朝着不利于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大批60年代生

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自1985年起先后涌进了生育队伍。这一历史性的人口变动以其迅猛的势

头，迅速地改变着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和婚姻结构，改变着已婚妇女的孩次结构。

首先是，育龄妇女的年龄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大变动迅速地“年轻化”了，处在生育旺盛

期的女性人口在短期内大幅度上升。接着，是初婚人口的迅速增长。从初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

的新婚阶段，基本上属于生育无节制阶段。根据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初婚妇女

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几约80～90％的妇女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于是已婚妇女的孩次结构也随

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育龄妇女中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一时间大大上升。一孩妇女比重的上升

常常先给人以假象，仿佛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得到了有效控制。实际上，一孩妇女比重的上

升不仅标志着一孩生育的大潮已经到来，而且还预示着大批一孩妇女涌进了二孩生育的待孕

阶段。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执行使一孩妇女中大多数人在具备生育二孩的生理条件的时候，

又具备了生育二孩的政策条件。于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二孩生育的涌浪伙同一孩生育的

大潮，在多孩生育的伴随下，终于把第三次生育的高峰顶了起来。

生育高峰的形成迫使人们注视这一批批不同年龄的不同孩次的生育大军t

每年究竟有多少适龄女青年进入初婚队伍?有多少初婚妇女生育了第一个孩子?有多少

一孩妇女生育了第二个孩子?有多少二孩妇女生育了第三个孩子?⋯⋯

准确的回答上述问题，客观地分析不同孩次妇女的生育水平，科学地预见她们的生育动

向和能量，是有效执行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前提。本文根据中幽2‰生

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对80年代末中国妇女的孩次分布和递进关系进行简单的描述，试图揭

示不同孩次妇女的生育特点；对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台湾)的孩次递进比进

行区域分析，以揭示出我国妇女生育率的区域差异及其主要原因。

一、孩次递进比的基本概念

孩次递进比，表示同批妇女中，生育了不同孩次的妇女的递进比例关系。例如，同批初

婚妇女中生育了一个以上孩子的比例；在生育了一个以上孩子的同批初婚妇女中生育了两个

以上孩子的比例；等等。

法国人口统计学家路易斯·亨利(Louis Henry)在1953年就提出了“孩次递进比"的

概念。他用ai表示孩次递进比，i表示孩次作为下标。设Nt为同批妇女中已有i个及以上的孩

子的妇女人数，则N。表示有零个和零个以上孩子的妇女人数，换句话说，N。即等予该批妇女

的总人数。a。=N，／N。，表示同批妇女中生育了一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又称为第一孩次递进

比。同理，al=NJN。为第二孩次递进比。依此类推，可以获得；ai=Ni+-／Ni。根据亨利·的

概念，计算出来的是队列孩次递进比，它描述了一个队列妇女的终身生育结果，因此，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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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同批妇女必须是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的妇女，通常是使用45岁以上妇女的生育史资

料，或回顾性调查。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学者格里引：斯·弗尼(Griffith Feeney)、王丰等，运用

了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资料，计算f}|不同孩次妇女在各年份的生育概率，qE

和qx。运用下面的公式获得时期孩次递进比：

1一(1一qE)(1一qo)(1一q1)(1-q2)⋯

他们用Pt表示时期孩次递进比，P。表示同时|}j_：生的一批育龄妇女按某年的生育概率推

算，终身生育一个及以一k的孩子的比例。·以此类推，可以获得P-，Pz，Ps，⋯，Pi。

弗尼教授将P。又分解为PM和PMl，PM为同时出生的一批妇女终身进入初婚队伍的比重，

PMl为初婚妇女中生育一个及以上孩子的比重，P。=PM x PM-。PM又可分为女性人口从0岁到

平均初婚年龄的存活率和育龄妇女终身初婚率。假如。岁至平均初婚年龄的死亡率可以忽略

不计，令存活率为100％，同时，中国育龄妇女终身初婚率几乎为100 oA，那么，Po=100 og

×100％X PMl=PMl。所以，本文讨论的PMl近似地把它等同于P。。

弗尼的时期孩次递进比是以不同年龄妇女在同一年内的婚育资料为依据而推算的假设一

批人的终身生育结果。它与人口统计中常用的总和生育率一样，只有当妇女生育水平长期

(至少35年)不变的情况下，才等同于真实一代人的队列指标。但是，时间孩次递进比作为

反映不同孩次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指标，。有它许多特有的长处。它排除了育龄妇女年龄结构

的影响，排除了育龄妇女的婚姻结构和孩次结构的影响，因此它比一般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

等指标能更准确地详细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同时，它作为时期生育率指标，又能反映该

时期社会，经济，以及人口政策对生育率水平的直接影响。

二、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和孩次分布

孩次递进比略经转换，可以推算出育龄妇女在孩次上的分布。

(卜P。)，表示同批育龄妇女按某一时期孩次递进比推算，在生育期结束时，仍无任何

孩子的比例，即该批妇女终身未育比重；

P。(卜P。)，表示该批妇女中终身只有一个孩子的比例；

P。P。(1-P。)，表示该批妇女中终身只有两个孩子的比例；

依此类推，可以算出P。P-P：⋯Pi～-(1一Pi)，即该批妇女终身有i个孩子的比例。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杨书章同志根据国家计生委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资料，计算出

1985—1987年全国以及各省区的孩次递进比，本文运用其中有关部分数据(见表1)，推算

出不同年份和不同人口的妇女孩次分布(见表2)。

在1985—1987年的三年中，我国育龄妇女各孩次递进比几乎都在逐年上升。PMl的值始

终高达9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不大，说明了我国妇女依然深受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影响，

婚后普遍生育。而西方国家，如美国，已婚妇女终身生育一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仅为80％左

右。在我国，即使没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也想方设法抱养别人的孩子，甚至在人口调查

中，常有人把抱养的孩子申报为自己亲生的孩子。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国妇女终身无孩

比例非常低，平均仅为1％左右，大大低干我国医学统计中的妇女不孕率。农村妇女的无孩

妇女比重比城市的更低，只能说明农村妇女在人口调查中的申报错误偏多。

表中还显示出，P。的值也较高，而且在这三年中上升幅度较大，由1985年的0．751上升

为1987年的0．857，即1985年二孩以上妇女在一孩以上妇女中约占75．1 oA，到了1987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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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5～】987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

孩次递进比 总和

妪r份k1一可1：一Ft‘以’生育率
全国

1985 0．·●89 0．751 O．402 0．284 0．271

1986 0．9t0 0．829 0．442 O．347 0．302

1987 0．992 0．857 0．481 0．364 0．336

城市

】985一 O．983 0．338 0．1='1 0．211 0．250
1987

农村

1985— 0．9：f3 0．：)35 0．496 0．336 0．306

1987

表2 1985--1987中国妇女疲次分希(％)

孩 次 分 布
地区 年份

0 l 2 3 44"及以上

垒省

1985 1．1 24．6 44．4 21．4 8．5

1986 1．0 17．8 45．8 23．7 11．7

1987 0．8 14．2 44．1 26．0 14．9

址Ih

1985—1987 1．7 65．1 26．1 5．0 2．1

农"

1985——1987 0．7 6．5 46．8 30．6 15．4

比例上升为85．7％。

表1中的P。，Ps和P。的数值虽然不算很高，但是，这些高孩次递进比所表达的生育水平

诈不低，而且呈上升趋势。

正是由于这些孩次递进比的变动，1985—1987年我国妇女中只有一个孩子的比例逐年下

降(见表2)，而三孩及三孩以上妇女的比重逐年上升，前者由24．6 oA下降为14．2％，后者由

29．9％上升为40．9％。二孩妇女的比重基本上稳定在45％左右，这是由于每年二孩妇女中有

相当大的一批妇女(大约40--48％)很快过渡到三孩妇女中去；同时她们又从一孩妇女那里

得到补充。我国育龄妇女孩次分布的变动告诉我们，如果保持1985～1987年的各孩次生育水

平，或任其发展下去，那么我国妇女中三孩及三孩以上的比重将超过40％，这与我国生育政

策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国人口控制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当横向比较我国城市和农村妇女孩次分布时，表2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按1985--1987年

的平均生育水平推算，城市妇女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比例约为65．1％，而农村妇女的一孩比

例非常低，仅6．5％。相反，农村妇女三孩及三孩以上妇女比重却高达46．0％。我国妇女孩次

分布的城乡差异，说明了我困农村在控制多孩生育方面还比较落后，未来的任务还相当艰

巨。不仅三孩妇女的比重较高，耍尽快制止她们向更高孩次的生育过渡，而且在约占全体妇

女半数的二孩妇女中大约半数的妇女随时等待着，一旦有机会便跨进三孩妇女的队伍中去，

因此数量庞大的二孩妇女的避孕和节育工作是艰巨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三、中国29个省市区孩次递进比的区域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从社会、经济、人口等特征上看，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之间存莉i

着很大的差异。仅生育率水平，有的省区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瑞典)几乎一样的

低，而有的高的省区则如同发展中国家一般高(如：墨西哥)；80年代后期出生率的上升，

有的省区是由于更多的受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终身生育水平并没有上升l有的省区出生率

的上升，除了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外，终身生育水平的上升起着主要作用。因此生育率的分

析，不能仅仅满足于全国总水平的分析，还应该进行区域分析。

由于孩次递进比排除了人口年龄、性别、婚姻的孩次结构的影响，因此在比较不同人口

的生育率时，与其它指标相比更显出它的优点，不必担心生育率区域分析中常常出现的人口

结构差异而带来的干扰。

：帑1985～1987年全国29个省区(除西藏、台湾外)的几个主要孩次递进比的时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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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横向比较，发现初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递进I：P,PM。，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均高于0．98，

Hp98％的已婚妇女终身至少生了一个孩子，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小，最高的为0．997，最低的为

0．947，29个省市区之间的标准差仅有0．01。

第二孩次递进I：LP,的区域差异悬殊，最低仅有0．084(上海)，最高却高达o．965(贵

州)。全国平均水平为0．813。按P·的数值自低到高把29个省区分成四类，第一、第二类区

的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第四类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各类地区平均值的

差异仍十分明显。

表3 1985--1987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P，平均值分布

～j o．6以下 }0．407 f上海(0．084)4Lg(o．298)天津(0．389)辽宁(0．542)江苏(o．545)浙江(o．582)

0．6--0．818

0．813—0．9

0．9以上

吉林(o．630)黑龙江‘o．656)青海(O．781)新疆(o．804) 内蒙(O．808)四川(O．812)

坐东(o·847)霉徽(o．863、福建(o．863)甘肃f0．865)宁夏(o．870)河北(0．876)
湖南fo．883l 山西ro．886)云南(O．888)汀西(0．899 J

陕西fo．904)湖北(0．907)广东(0．911)河南(0．{28)海南(o．950 J广西fo．960)
黄州(0．965)

第三孩次递进比(P z)，虽然各省区的Pz均比P，有大幅度下降，但区域差异仍十分明

显，最低的是o．037(上海)，．最高的是o．804(广西)。全国平均水平为o．444。将29个省、

市、自治区的P：值分为四类(见表4)，各类地区的P。均值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表4 】985—1987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P2平均值分布

类别 范 围 均值 省、市、自治区(Pz)

—— 0．2以下 0．118 上海70．037)辽宁to．069)吉林fo．133)浙江(o．140)北京，0．165)天津(o．165)

一 O．2—0．444 0．330 黑龙江，0．259)江苏(0．：79) 内蒙tO．306)四川t0．339· 山东ro．356)河北t0．439)—J

三 0．444—0．6 0．519 湖南(o．457、湖北rO．483) 山西f 0．485)福建fo．489j河南fo．498)安徽·0．519)
广东(0．560 J甘肃<0．583)陕西t0．596)

四 O．6以上 0．679 江西to．610)海南io．619’青海fo．621)云南(o．664)新疆l 0．679l宁夏1 0．673)
贵州’0．772I广西‘0．804)

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第四孩次递进比(Pa)，从数值上看并不象Pl和P。那样高，

但是，其表达的高孩次生育水平并不低。全国平均值为0．336，几乎是l／3以上的三孩妇女

生育了第四个孩子。全国最低的是0．054(辽宁)，最高的是0．677(新疆)，那些Ps较高的

省区大多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集中的地区，其中Ps超过0．5的6个省区除了新疆外，还有海

南(0．503)，云南(b．508)，宁夏(0．522)，广西(0．595)和贵州(0．G04)，全都是少

数民族人口居住较集中的地区。

四、孩次递进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各省区主要孩次递进比的分布，似乎给人以印像，孩次递进比的高低与各省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有关。例如，京津沪，东北三省和江浙两省，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口

控制水平都位于全国前列，他们的主要孩次递进比也是全国最低的。此外，孩次递进比与我

国的现行政策也密切相关，通常少数民族地区的各孩次递进比较高，尤其是高孩次递进比居

高不下，十分突出。



为了址实上述印象，从最新公布的各省区有关数据中，选择丁12个有关社会经济和人口

的指标，它们是：1989年人均国民产值、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农民人均收入、人均病床数和

医生数、职工人FI占总人口比重，1981年预期寿命，1990年的大学生比重、出国人员比重、

城市人口比重、人口密度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采用“因子分析法”把这12个变量转变成一

个因子，以代表各省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称之为“发展指数”。当然，只凭一个发展指数

是很难完全代表各省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的，但是，它可以解释64．1％左右的上述】2个

变最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因此，这一发展指数基本上反映了29个省市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
异。，

i,M。的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它主要受中国的传统婚育文

化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发达省区，还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百分之百的r卜国已婚妇女

都是想i要孩子的。

第二孩次递进比(Pi)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成反比关系，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孩次

递进比的数值也就越低。两者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一o．92。为了显示出孩次递进比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别作出Pt与发展指数的回归线和散点图(见图1)。从图川。可

以看出，全国大多数省区的第二孩次递进比(P。)可以由发展指数估计出来。但是，，“东和

海南两省例外，如果用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数去估计，它们的孩次递进比应该比实际的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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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孩次递进比(Pi)与发展指数

的回归线和徽点图

阁2第三聩次递进比(P2)与发展指数的回归分析

当我们进一步分析Pz与发展指数的关系

时，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远远不如P，与

发展指数的关系，R2=o．5，从图2中也可以

看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曲线关系，根据这一

猜想绘制出曲线，Y=e一，于是R2上升至

0．63，除少数省区(如新疆、广东)外，大多

数省区的Pz与发展指数的座标点落在曲线附

近。P。与发展指数之间的曲线关系可以有两

种解释：一是，在P。中有一个阈值，当P。的

值低于这个阈值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育

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发展指数的提高使P：的

值迅速下降，但P。当达到这个阈值后，社会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对P。的值影响却不明显，

似乎两者间不存在关系，另一种解释是，

在发展指数中有一个阈值，当发展指数

的值低于这个阈值时，生育率的区域差异

相当大，尽管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

似，一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这个阈值

生育率水平便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

从图l和图2中都可以看出，确有几个

省区比较特殊，尤其是广东省，它的发展

指数与吉林、浙江两省相近，但P-值却比

吉林、浙江两省高得多，甚至超过发展指

e q‘‘



图3第四孩次递进比(P。)发展指

数的回归分析

数远远存其后的安徽省。这种现象在图2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广西与四川，新疆与内蒙

古，广东与浙江三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相

接近的省区，在P：的值上表现出相当大的

差距(可参见表4)。这说明在全国人口控

制中，正如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的顾宝昌

博士所分析的那样，存在着两种异常现象，

一种是人口控制越前于该人口的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另一种是人口控制落后于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常常有一种

非经济的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非经济的力量主要表现为人口政策

的执行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例如，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人口控制较松，因

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较高，尤其是高孩次生育比例较大，从图3可以看出，Ps的

伯高于0．5的几呼新是少势民旅自治区，尽管其中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并不低。

五、结论

用时期孩次递进比分析中国29个省市区各孩次妇女的生育水平，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按1985年至】987年各孩次生育水平，中国妇女终身至少生一个孩子的比例相当高，约

占98．6％；一孩妇女终身至少生两个孩子的比例也较高，约占81．3％，二孩妇女终身至少生

育三个孩子的仍高达44．4％，此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三孩妇女至少生育四个孩子，约占

33．6％。可见中国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依然是较高的，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相差很远。

2．中国城市妇女各孩次生育水平与农村妇女的形成鲜明对照，城市人口在人口控制中做

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仅占26．30％(1990年)。按】985～1987年的中

国农村妇女的孩次递进比，同批育龄妇女将终身有93％左右的人成为至少有两个孩子的母

亲，他们当中终身只有两个孩子的约46．8％；终身有三个孩子的约30．6％，还有大约1 5．4％

的妇女养育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孩子，多孩生育如此之多，的确令人吃惊。如果我国农村妇女

的多孩生育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全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将会得到明显的下降，这是计划生育

的重点所在，也是希望所在。 ．

3．在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控制高度相

关，但是，并不排除人口控制中的超前和滞后的异常现象，一些目前社会经济水平尚不发达

的省区，在生育控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这些先进的典型值得认真总结。对于一些经济还

不发达的省区，不能等待社会经济发展之后，再去控制人口增长，否则将悔之晚矣。

综上所述，孩次递进比及其派生的一系列指标，在我国人口统计和人口分析中的运用，

有助于了解我国妇女的生育动向，进一步认清我国人口增长的态势。孩次递进比在我国的应

用，还远远不止这些，例如：以孩次递进比作为出生人口预测的主要参数，使我国生育政策

中的某些具体规定直接参与到人口预测中去，从而检验或预见生育政策的人口效益。孩次递

进比的应用，在我国仅仅是开始，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把限定育龄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作为一

项主要目标，这就决定了孩次递进比的应用在我国人口控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

·36·


